广东省（广州市）初级安全主任
培训课程设置
培训课程设置及课时要求：
1、《安全生产法规与管理体制》（8学时）；

2、《安全生产基础理论》（8学时）；

3、《安全生产管理实务》（8学时）；

4、《危险化学品管理》（4学时）；

5、《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》（4学时）；

6、《伤亡事故管理》（8学时）；

7、《机械安全》（8学时）；

8、《电气安全》（8学时）；

9、《防火防爆技术》（消防知识，8学时）；

10、《职业卫生》（4学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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